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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演进与改革路径①

王红蕾，吕 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经历了三次主要变革：第一次是以民办教师为中心的政策建

构，第二次建构是“民转公”教师和师范生毕业分配制度为中心的政策建构，第三次是以城乡统一统筹，向农

村倾斜为政策方向和目标的政策建构。从近几年的实际效果分析，此次建构并未改变农村教师补充困难，

队伍流失严重的问题。农村教师政策下一步调整应坚持城市农村分别建构的政策取向，以农村现有的基础

和条件为依据，从补充、待遇、职称、编制、培训方面着手建构适宜于农村实际和需求的教师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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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初期以民办教师为中心的农村教

师政策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批学校建立，各类院校培

养的合格师资无法满足急速增长的教师需求。在

这种状况下，为满足新建学校的教师需求，维持学

校的正常运转出现了两类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教

师群体，即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1］民办教师的不同

时期其内涵并不确定。民办教师具有如下特点：一

是受聘于国家或集体举办的普通中小学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二是享受国家补助，由学校所在集体支

付工资或劳动报酬；三是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

门发放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四是在身份上属于农

民。［2］代课教师则是学校聘请的临时性教学人员。

从“文革”期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民办教师构成

我国农村教师的绝对主体，代课教师数量较少。随

着民办教师转正、师范院校定向招生、辞退及自然

减员，至 2000 年，民办教师作为一个历史称谓基本

退出教育政策调整的范围。

（一）改革开放初期以民办教师为中心的农村教

师政策建构的基本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办教师大多数是在“文革”期

间补充的。“文革”期间教师管理本身较为混乱。期

间选择教师的标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政治标准，而

非专业或文化标准。［3］因此，这一时期补充的教师中

很大一部分文化水平难以胜任中小学教师工作。

而基础教育的重要性、长期性以及战略性导致基础

教育又必须建设一支稳定、结构数量合理、专业素

质较好的教师队伍来保障。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的

现实却是教师数量庞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管理

混乱等问题丛生。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教师政

策面临的基本目标首先是恢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已有秩序，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一支稳定

的、文化水平较好的教师队伍。

（二）以民办教师为中心的农村教师政策的调整

与建构

1. 农村民办教师的补充和认定政策

1978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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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今后对民办教师要加

强管理，对民办教师的招聘要县级部门根据县域内

教育工作的需要统一规划。对民办教师的招聘程

序强调本着能力为重的原则，学校大队提名，公社

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发给任用证书。这一

政策将民办教师的管理权限上调至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调整了之前学校、队、公社各自均可以聘任民

办教师的乱象。同时，为了避免各地毫无计划的一

哄而起，1981 年教育部转发了《河北省关于整顿民

办教师队伍经验的通知》指出对民办教师进行全面

的考核，考核合格的发给证书，不合格但是可以从

事学校教育工作的发试用证书。但是需要督促其

继续学习，经过一段时期考核合格再发合格证书，

不合格予以辞退。至此，农村民办教师的补充和认

定政策基本确定。

2. 农村民办教师的待遇政策

从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

发展较快，关于民办教师待遇的政策变化比较频

繁。在经济待遇方面，1980 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国家的补助

应该发给民办教师个人，同时在集体中应该给民办

教师按全劳力记工分，且男女同工同酬。然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社队集体经营逐渐解

体，在集体中按照全劳力记工分的做法无法继续，

对民办教师的经济待遇开始从工分制向工资制转

向。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

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提出对民办

教师逐步实行全面工资制度。一年后，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筹措农村办学经费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农

村中小学教师全部实行工资制度，并且不再区分公

办教师和民办教师，一视同仁。同时，允许富裕地

区的教师的工资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解决，其工

资数额由所在的乡镇的教育委员会或者办公室集

体讨论决定。在其他待遇方面，国家提出民办教师

工作条件艰苦，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政

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上对待民办教师要和公办教师

一样，一视同仁，包括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等。［4］然

而，由于民办教师由乡镇教育委员会管理，其管理

的层级较低，职权较小，不足以保障上述政策的充

分执行，因此关于民办教师的待遇政策在这一时期

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3. 民办教师的培训与专业发展政策

对于这一时期的民办教师而言，培训和专业发

展政策主要是师范院校定向从民办教师中招生，毕

业后转为公办教师。这一方式其实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末在部分省市已经开始尝试，如福建、河南等。

1983 年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小学教师队伍调整、整

顿和加强管理的意见》中提出每年招考一定的民办

教师进入公办教师队伍，师范院校招聘一定名额的

民办教师等方式和途径逐步减少民办教师的数

量。1990 年，原国家教委要求师范院校重视从民办

教师中招收学生，这不仅能提高师范院校生源的质

量，也可以增强民办教师工作积极性。该思路在其

后的政策中一直坚持，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师范院校要逐步扩大在民办

教师中招生数量的名额。在中央的倡导下，这一时

期各地都比较重视师范院校从民办教师中招生的

相关工作，这对提高农村民办教师的文化素养和专

业化水平提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4. 民办教师的转正政策

为了稳定教师队伍，提供教育质量。1978 年国

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

作的意见》中提出公办教师的减员由教育部门在民

办教师中按照减员数量进行补充。1980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就

民办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过大问题提出国家应

该每年安排一定的指标用于将合格的民办教师转

为公办教师。这一政策成为民办教师大规模转为

公办教师的开端。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提出根据国家的当前需要和当前实际情况每年

安排一定劳动用工指标用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

师。然而，这一政策由于缺乏具体的数量而导致每

年转正教师时多时少，时断时续。为使“民转公”工

作具有持续性，1991 年之后在原国家教委的要求下

每年都安排一定数量的名额用于教师转正。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各地

应根据各级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加大每

年转正的比例，尽快降低民办教师在整个教育系统

的中比例。从 1991 年至 2000 年，每年转正的教师人

数基本在 30 万人左右。至 2000 年，我国民办教师基

本都转为公办教师，部分无法胜任教学的教师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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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或者辞退。

（三）民办教师的消逝与第一次农村教师政策体

系的瓦解

1986 年 12 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劳动人事部

等联合下达的《1986 年从中小学民办教师选招公办

教师专项劳动指标的通知》中指出强调今后不再补

充民办教师，如被发现立即辞退，否则追究主管部

门的责任。此后，民办教师的补充基本停止，受“民

转公”、师范院校招生、辞退等政策的影响，民办教

师规模和数量逐渐减小，直至 2000 年农村民办教师

完全消化完毕后由于民办教师政策调整的对象的

消失民办教育政策体系基本瓦解。

二、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民转公”和师范院校

毕业分配为中心的农村教师政策调整

1983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

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提出有

关高校要为农村培养各类农村急需的人才，为农村

学校培养急需的师资，同时从当前高校毕业生中分

配一定比例人员到农村学校任教。然而，这一时期

由于整个国家人才的匮乏，能够分配到农村学校任

教的大中专毕业生人数极少，并未成为农村教师补

充的主要来源。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民转

公”数量的增加，师范院校分配到农村的合格师资

数量的增长，农村教师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一个

新的以师范院校分配和“民转公”教师为主体的农

村教师群体逐渐形成。

（一）农村教师的补充政策的调整

1993 年以前我国大中专院校实行的是“国家计

划，统招统分”的制度。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根据国

家计划和需求进行分配。［5］由于民办教师补充的停

止，师范院校毕业生分配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及其之后农村教师的一个重要来源。1993 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

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逐步建立教师录用考核制

度。在 1996 年以后，农村教师的补充开始从之前的

师范生毕业分配到逐步组织统一的招录考试进

行。进入新世纪，探索多年的教师招录考试开始制

度化，并逐步扩大范围。在针对中小学教师公开招

聘制度的探索中，各地政府逐渐确立了“凡进必考”

措施。2005 年，人事部出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

员暂行规定》，要求除了部分特殊的事业单位外，其

他的部门的招聘必须执行凡进必考原则，公办学校

也在此之列。这一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农村教师补

充的招考政策。

（二）农村教师资格政策调整

为了提高农村教师的文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

198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国家加强发展示范教育和培养师资，逐步实现小学

教师具有中师及以上学历水平，初中教师具有大专

及以上学历水平；同时建立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对

于合格教师颁发教师资格证书。这是我国首次以

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教师的任职学历条件，同时也意

味着提高了农村教师的资格要求。1993 年 10 月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 1995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重申了 1986 年义务教育法

中提出的教师的学历条件和不同学段的教师的任

职资格要求。这一资格要求至今仍是我国农村教

师任职的基本资格要求。

（三）农村教师的待遇及其保障政策调整

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

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

育水平的根本大计。1986 年 4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中重申了“全社会应当尊重教

师。国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提高教师

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时物质待遇”的要求。［19］但是

这一时期整个财政状况较差，这些政策并未得到贯

彻。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教师待遇政策才逐

步具体化。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进一步提出提高教师的

基本待遇，逐步让教师的待遇水平和全民所有制企

业人员的收入大体相当。1993 年 10 月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中规定要保障教师合法权益，教

师的平均工资应不低于或者高于公务员的水平，并

建立增长机制。同时，在社会保障方面享受同当地

国家公务员同等待遇。为了保障农村教师的待遇，

2001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提出确保农村教师工资正常按时足额发放

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从 2001 年起，农村教师工

资的管理和发放的权限调整至县一级政府，原乡

（镇）财政收入中用于农村教师工资的收入也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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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县财政部门，并设立专门账户。在此基础上，对

西部部分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中央财政对农村教

师工资给予一定的扶持和补助。2005 年 12 月，国务

院发出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的通知》提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

改革，确保农村教师工资的正常按时足额发放。至

此，农村教师待遇及其保障的政策重新建立起来。

（四）农村教师的培训政策建构

改革开放后，对农村教师的文化素质的提升非

常重视。由于不同时期的任务不同，培训的重点也

存在明显的差异。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将发展师范教育

和对教师在职培训作为战略性措施，在 5 年内让所

有教师都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工作。此后，只有获得

教师资格的教师才能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很明

显，这一时期的培训的主要任务是教师能力的提

升，重心在于胜任教育教学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

初，当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胜任能力基本达标之后，

教师培训政策开始向学历培训转变。［6］1993 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中提出通过师资补充和在职培训，让教师的学

历能够达到小学教师中师水平和初中教师大专水

平的程度。这意味着农村教师培训政策的目标从

胜任教学转向了学历培训。2001 年 5 月，国务院发

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转变

观念，提升教师师德水平，结合当前的课程改革，提

高教师在现代教育技术方面的能力。这意味着到

新世纪初随着农村教师学历的改善培训政策从学

历又转向了能力目标。

在民办教师政策体系瓦解后，20 世纪 80 年代末

期至本世纪初，以分配和招考为主要补充方式，以

学历合格为基本要求，以公务人员为基本参照的农

村教师政策体系逐渐建构起来。［7］然而，这一政策伴

随着师范教育的改革和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新要求，以及教育面临的新局势和新局面难以适

应，无法保障新时期农村教师发展需求，农村教育

教师政策又重新进入了调整周期。

三、本世纪初以来以城乡统一统筹，向农村倾斜

为目标的农村教师政策建构

本世纪初，均衡发展、城乡统筹成为基础教育发

展的新诉求。［8］坚持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

协调发展的方针，以最大化地协调好政府、社会、个

人之间的利益关系。［9］随着师范生分配制度的取消，

农村学区化管理等改革让过去已有的农村教师政策

很难保障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

因此，在均衡发展背景下农村教师政策开始又以城

乡统一的教师政策为方向和目标开始了新的重构。

（一）均衡背景下的城乡统一的农村教师补充政

策调整

在农村教师的补充方面，单一依靠公开招聘的

方式仍无法满足乡村学校教学需要。为吸引更多

的优秀人才来乡村任教，充实乡村教师队伍，提高

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国家制定和出台了多项相

关政策，为乡村教师队伍的补充开辟新的渠道。

2006 年 2 月，中组部、人事部等多部委发布《关于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

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计划每年招募 2 万名高校毕

业生，主要安排到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

工作（简称“三支一扶”），支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分。5 月，教育部等发布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通过公开招

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以下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

村教育工作。200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转发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

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决定在教育部直

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师范生毕业

以后必须到中小学任教。2010 年，教育部决定进一

步扩大“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简称

“硕师计划”）规模，并与特岗计划结合实施。由于

农村地区条件艰苦，教师补充向农村倾斜成为当前

农村教师补充的主要政策方向。

（二）均衡背景下的城乡统一的农村教师待遇政

策调整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财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很多

地方乡村教师的许多政策难以真正的落地生根，落

到实处。近年来，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进展，事业

单位开始推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15 年 1 月，国

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由

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并要求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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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机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及职业年金

制度。由于乡村教师也属于事业单位人员，这意味

着乡村教师的社保政策基本确立。2015 年 6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提出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根据学校的艰苦和边远程

度予以奖补，中央财政予以奖补。各地要按规定将

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住房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

统筹予以解决。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水平，这意味

着农村教师的待遇相比于城市的教师，在津贴、住

房等方面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照顾性和倾斜性。

（三）均衡背景下的城乡统一的农村教师职称政

策调整

1986 年 5 月，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和《中学教师职务试行条

例》，明确将中学和小学教师分为两个独立职称序

列。2009 年起，我国启动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试点，试图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以与

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相衔接。2011

年 9 月，人社部、教育部启动改革扩大试点工作。在

充分总结两轮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5 年 8 月，人社

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其中统一设置中小学教师职称（职

务）系列，建立了以业绩和能力为主要导向的评价

标准，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

制，实现了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的有效衔接。

2010 年后，国家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等这些文件均提出要在教师补充、工资

福利、职称、编制等方面继续推进和创新向乡村学

校倾斜的政策。

（四）均衡背景下的城乡统一的农村教师编制政

策调整

农村学校教职工编制由国家编制部门核定，是

教师依法获得工资福利等待遇的依据，也是教师身

份的重要标志。我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政策主要经

历了 1984 年、2001 年和 2014 年三次调整。1984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中等师范学校和全日制中

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提出主要依据标准

班数核定中小学教师及职工的编制。2001 年，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文件对城市、

县镇、农村规定了不同的师生比编制标准。这种城

乡倒挂的编制标准和基于教育财政压力和规模效

益要求之下进行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造成了农

村中小学教师编制的紧缺问题。2014 年，中央编

办、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

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将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标准统一到城市标准。然而，由于小规模学校

和小班额的广泛存在，乡村学校教师编制的紧缺问

题并未得到真正的缓解。

在以均衡为政策导向的农村教师政策建构中，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均作了巨大的

努力和创新，在已有的政策框架内进行了各种尝

试，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总

体而言，在当前农村适龄儿童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农

村教师数量仍不充足，合格教师补充困难，教师老

龄化趋势加剧，流失严重，这意味着近十年来农村

教师政策的重构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

四、当前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不断调整与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较大有关系，也与农村教师

政策本身的政策体系的不完善有关。改革开放以

来的农村教师政策一直被视作城市教师政策的简

化版或者缩小版。教育制度设计的“城市中心”［10］

取向无视农村和城市的根本差别，忽视了农村的实

际情况和需求。

（一）当前农村教师的补充政策的改革思路

我国农村教师补充的政策经历了以城市为中

心，城市与农村统一，向农村地区倾斜三个阶段，当

前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就当前农村教师补充政策

的政策方向而言，其符合当前农村教师补充的实际

需求。然而，这并不足以建立起适合于当前农村教

育发展的补充机制。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应该从当

前向农村地区倾斜向分别建构适合于城市和农村

的教师补充政策体系转变。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和公共服务方面不及城市，但是这并不是农村和

城市的最根本的差别。其根本差别在于由于上述

方面的不同导致的社会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的不

同。这种条件下，虽然通过部分专项项目向农村倾

斜，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的政策资源和社会环境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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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其效果很难充分的

发挥。“特岗教师计划”的流失严重，“免费师范生”

很难补充到村小教学点工作就很充分的说明了这

个问题。建议根据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社会组织形

态和运行方式构建各自独立的教师补充政策。

（二）当前我国农村教师待遇政策的改革思路

我国地域异常广阔，尤其在西部农村地区，部分

农村地区异常偏远。考虑到农村地区由于运输等

成本较高，物价往往较高，生活成本较大。当前的

津贴水平难以留住和吸引农村教师。此外，农村学

校由于班额多，人数少，不得不聘用非在编人员。

由于待遇较低，难以吸引专业水平较高的专业人

员，严重影响了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因

此，建议进一步提升农村教师的边远地区津贴的水

平。津贴的水平能够提高到当前县域教师平均工

资的水平，即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的工资能够达到城

镇普通教师的两倍左右。然后根据边远的程度按

照一定单位递减，直至县城及其交通便利的附近乡

镇农村教师不再享受津贴。在非在编教师待遇方

面，建议县级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高非在编

教师的待遇水平，让其工资水平能够达到在城市一

般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一方面提升让非在编教

师能够得到应有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可增强非在编

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三）农村教师职称政策的改革思路

职称本身是一个内涵比较多的概念，在不同的

主体的话语体系中职称的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

比如在公共管理中侧重其岗位内涵，在教师专业发

展中侧重其专业水平评价内涵等。但是对农村教

师而言职称意味着专业水平的认可和待遇的提

升。在当前学区化管理的条件下，农村教师的专业

交流较少，专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农村

教师委身农村教育本身已经体现了对教育事业的

贡献和付出。这种条件下按照城市教师同样的标

准考量农村教师的确存在实质上的不公平。因此，

农村教师职称政策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彻底的

向农村教师倾斜，并且应该落实在具体操作上。建

议农村教师在基本条件达到的条件下根据教龄晋

升职称。在基本条件符合的条件下，根据教师人

数、工作量等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间隔，只要时间

年限符合即可晋升为高一级职称。职称的名额县

域内统筹，名额不够时从城镇教师的职称名额中腾

挪。这种改革思路一方面是对农村教师专业水平

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社会地

位的一种有效路径。

（四）农村教师编制或岗位政策的改革思路

从 2014 年起，农村教师编制标准和城市教师编

制标准已经完全统一。当前农村虽然学生人数少，

但是班额并未显著减少。这种状况下按照师生比

进行编制核定会出现实际上教师不足的状况。因

此，对于农村教师而言按照师生比进行编制的核定

并不科学，不符合实际需求。如果按照班师比进行

教师编制的核定又会造成教师资源的浪费。因此

农村教师编制的核定应该根据教师的师生比和班

师比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核定编制。同时，由于部分

农村学校需要提供营养餐、住宿等服务，如果教师

参与营养餐、住宿管理等相关工作教师数量会显得

更为捉襟见肘。因此，建议根据农村学校寄宿情

况、营养餐情况等给农村学校设置一定的政府购买

服务的工勤岗位。从而减轻教师的负担，同时也是

农村学校良性运行的基本规范和需要。

（五）农村教师培训政策的改革思路

当前，我国建立了基本完善的中央—省—市—

县—校五级教师培训体系。总体上而言，教师培训

的方式多样，内容较为丰富。然而，对于农村教师

而言，当前培训制度仍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四个方面：一是网络条件不具备，主要是边远地

区学校没有网络或者网络情况不佳，网络培训的课

程学习存在困难。二是高级别培训机会少，对农村

教师而言能够接受国家级或者省级的培训的机会

非常少，基本上以校本的培训为主。三是培训时间

难以保障，农村教师培训机会本来就比较少，同时

由于教师少，不能腾出教师参与教师培训是现实中

经常出现的问题。四是培训的经费较为困难，按照

当前规定学校办公经费的百分之五用于教师培

训。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学校本来较小，经费有限，

百分之五无法满足教师经费的需要。因此，建议对

于农村教师培训而言组织专门针对农村教师的高

级别培训项目，中央或者省市拨出专项经费，且利

用假期的时间组织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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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Teacher Policy Evolu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Path of Reform in China

WANG Honglei，LV W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China's rural teacher polic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changes.

The firs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eachers as the center of the policy. The second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local turn to the public" and the job distribution system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 third is to build a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areas，with its policy direction and goals preferential to rural areas. From the analysis on the actual

effect in recent years，the construction has not change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upplement of rural teachers and the

problem of teachers turnover. The next step for adjusting the policy of rural teachers should be to adhere to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for the city and rural areas seperately. Based on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rural area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 policy system should start form supplement, welfare, professional title, and training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 of the rural areas.

Key words：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ural teacher policy；open recruitment；refor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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